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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科技大学课程设计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（教发〔2018〕23号附件·2018年7月6日）

课程设计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，提高理论计算、结构设计、工程
绘图、查阅设计资料、运用标准与规范和应用计算机等方面能力，训练学生分析和解
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。为保证课程设计的教学质量，特修订本
管理办法。

一、课程设计的组织与管理

1.教务处负责组织制订和完善课程设计工作管理制度和教学文件；督促、检查、研
究、指导、评估课程设计教学工作。

2.各学院负责组织落实课程设计工作；组织制订、规范课程设计大纲、任务书等教
学文件；组织课程设计选题、动员工作；督促、检查、研究、指导、监控课程设计教学工
作；负责课程设计的考核办法及评分标准的制定与审核工作；总结、分析课程设计工
作和质量。

二、课程设计的工作程序

指导教师选题→学院组织审核→下达课程设计任务书→开始设计并进行检查→
设计结束评定成绩→课程设计成品及相关资料收存归档→课程设计工作总结。

三、课程设计的选题

选题工作应在开始课程设计的前一个月内完成，由指导教师
申报题目，报学院审查，然后下达给每个学生。选题及确定设计任务的基本原则

如下：
1.选题符合教学基本要求，注重设计性、综合性和创新性；题目不能千篇一律。
2.课程设计题目的难度和工作量应适合学生的知识和能力状况，使学生在规定的

时间内工作量饱满，能完成任务。
3.课程设计题目由指导教师拟定，并经教研室主任审定。
四、对指导教师的要求

1.课程设计指导教师队伍结构合理，具备主讲本门课程的教师资格，指导教师与
学生人数应保证合适的比例。

2.教师在指导学生过程中，严格要求并认真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，注重培养学生
的工程实践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。

3.教师应提前将设计题目发给学生，并对学生应预先复习的有关教材内容及参考
资料提出要求；课程设计每个阶段进行中要加强指导和检查，全面掌握学生课程设计
的进度和质量。指导教师每个工作日指导时间不少于4小时。

五、对学生的要求

1.学生必须修完课程设计的先修课程，才有资格做课程设计。
2.明确课程设计的目的和重要性，认真领会课程设计的题目，读懂课程设计任务

书的要求，学会设计的基本方法与步骤，积极认真地做好准备工作。
3.课程设计中，学会如何运用所学知识与收集、归纳相关资料解决具体问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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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。
4.按照要求，认真、独立完成课程设计，课程设计图纸及说明书（或论文）内容符合

大纲和各专业的具体要求；说明书思路清晰，文字通顺，书写规范。
六、成绩评定
1.课程设计成绩应由学生完成情况、质量水平、平时表现、答辩成绩等几方面综合

而成。掌握评分标准，科学、公正地评定成绩。
2.课程设计成绩分为优秀、良好、中等、及格、不及格五个等级，成绩分布合理，原

则上要求同一专业优秀不超过 20％，良好不超过 35%，中等 35%左右，其余为及格和
不及格，课程设计成绩不及格的学生应重做课程设计。

3.缓做课程设计和重做课程设计的成绩按照缓考和补考成绩记载，按照学校有关
规定履行相关手续。

七、教学文件
课程设计大纲、任务书、课程设计图纸及说明书（或论文）、课程设计（论文）成绩

考核表等资料齐全，由授课教研室（或系）负责保管，一般保管五年，对于有示范意义
的优秀课程设计图纸及说明书（或论文）保管期限可适当延长，指导教师负责收集
齐全。

八、其他
1.各学院可根据具体情况对本规定进行补充。
2.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《鞍山科技大学课程设计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（科大教发[2005]48号）文件同时废止。

（拟文单位：教务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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